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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全國生肖陶藝競賽展

報名表
編號 (由承辦單位填寫)

學生姓名

作品尺寸 長                 ×寬                 ×高                  cm 組  件  數
□ 單件（含底版固定多個配件組合，或已燒製成整件）
□ 組件，共計________單件

1.  作品照片

2.  作品介紹

3.  作品送件
方式及參

賽證明需

求

送件方式：□親自(或委託)送件　□宅配

　　　　　　

 

學生家長

或聯絡人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係：

學生住家或

通訊地址

(B)

□□□□□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縣/市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鄉/鎮/市/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村/里

　　　  　　　     　鄰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路/街　       　段　       　巷　       　弄　　   　號　      　樓  

指導老師

通訊地點
(C)

□同A　□同B　□才藝班或工作室（地址如下）〔行號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〕

□□□□□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縣/市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鄉/鎮/市/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村/里

　　　  　　　     　鄰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路/街　       　段　       　巷　       　弄　　   　號　      　樓  

未入圍之

取件方式

□ 親領，請於2009/10/29(四)～11/1(日)取件
□ 宅配（地點：□A、□B、□C）～貨到付款

參展後之

取件方式

□ 親領，請於2010/2/28(日)下午～3/1(一)取件
□ 宅配（地點：□A、□B、□C）～貨到付款

一、競賽宗旨：為迎接新年度，推廣並鼓勵全國青少年學生陶藝創作，舉辦年度生肖主題陶藝競賽。

二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臺北縣政府
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

三、徵件組別：國小組、國中組、高中職組

四、徵件內容：

（一）以「虎」為題材。

（二） 材料須以陶瓷為主要創作媒材，坯體與釉藥皆需燒製完成（不接受紙黏土等未經燒製之材質代替陶瓷）。作品若
由多個配件組成或作品站立不穩時，請加底板固定，以免損傷或遺失。作品單邊尺寸(含底座)不得超過40公分。

五、參賽資格：全國之國小、國中及高中職在校學生，每人限報名乙件，限個人創作，不接受集體創作。同校送件以40人為限。
六、評審重點：創意構思、主題表現、技巧運用及完整度，各佔25％。
七、獎項內容：

（一）特優（共計30名）：獲獎狀乙幀，專刊2本，圖書禮券1000元。
（二）佳作（共計40名）：獲獎狀乙幀，專刊2本，圖書禮券800元。
（三）入選（共計50名）：獲獎狀乙幀，專刊2本，圖書禮券500元。

八、本簡章及報名表可影印，或至「臺灣陶藝競賽網」http://www.ceramics.tpc.gov.tw/competition下載。
九、競賽程序：

（一）報名及送件

1. 送件內容：作品原件及報名表（參賽者請填妥「報名表」及「取件資料表」，資料不齊者，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）
2. 送件方式：親自送件或宅配（請小心包裝，如有破損，承辦單位不負賠償之責）
3. 送件日期：2009/10/21(三)∼10/24(六)（以送達日10/24，16:30前為準）
4. 送件時間：9:30∼12:00，13:00∼16:30。
5. 送件地點：陶博館陶瓷藝術園區展示廳
6. 備　　註：

(1)「送件資訊」如附，請影印使用，張貼於作品包材外箱上。送件方式及相關費用請自理。
(2) 開車親送或宅配者，請由「陶博館南側道路」送至收件地點。(交通指引如附)
(3)  非開車之送件者，請由「陶博館文化路入口」或「陶瓷藝術園區入口」憑本「報名簡章」進入，送至收件地點。

（二）評審結果公布

2009/10/28(三)在「臺灣陶藝競賽網」公佈入圍名單，敬請留意，後以專函通知。
（三）退件

1. 未入圍作品退件
(1)退件日期：2009/10/29(四)∼11/1(日)，共4日。
(2)退件時間：9:30∼12:00，13:00∼16:30。
(3)退件地點：陶博館陶瓷藝術園區展示廳

2. 參展作品退件
(1)退件時間：2010/2/28(日)15:00∼18:00，及 3/1(一)9:30∼12:00，13:00∼16:30。
(2)退件地點：陶博館陶瓷藝術園區展示廳

3. 備註：  
(1)親自取件者，請務必攜帶本「簡章」及「包裝材」至陶博館退件地點領取作品。 
(2)不另行通知退件時間，逾期未領者，視同放棄作品，由陶博館全權處理參賽作品。 
(3)選擇「宅配」取件，運費由參賽者負擔，貨到付款。

十、參賽須知：

（一）陶博館對入選作品保有研究、攝影、印製出版品、開發紀念品、宣傳等教育與推廣之權利。

（二）凡報名參賽者，視同遵循本簡章各項規定。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承辦單位審議後修正公布。

（三）請參賽學校惠予送件老師公假排代，以辦理本競賽收、退件事宜。

（四）指導老師敘獎：獲入選以上之作品，承辦單位將行文參賽學校所屬縣市之教育局處，建議敘獎事宜。

十一、展覽及活動訊息：

（一）展覽期間：預計2009/12/25(五)∼2010/2/28(日)，於陶博館陶瓷藝術園區展示廳展出。
（二）頒獎典禮：確定日期另行通知。

十二、連絡通訊：

（一）地址：23942臺北縣鶯歌鎮文化路200號
（二）電話：02-86772727分機507　典藏展示組／林小姐
（三）傳真：02-86774034
（四）E-mail：ad0628@tpc.gov.tw

學生姓名

未入圍之

取件方式

作品名稱

□ 單件 （含底版固定多個配件組合，或已燒製成整件） 
□ 組件，共計________單件

參展後之

取件方式

作品組件數

「A」表學校、「B」表學生住址、「C」表指導老師地址

作品名稱
□男　

□女

參賽證明需求：□是　□否（僅供參賽事實及紀念用）

學校電話：(                )
學生班級：　　　　　  科

　　　　　　 年 班

市內電話：(                )
行動電話：

E-mail：

〔作品狀況：□完好    □曾斷裂再黏合，持拿移動請注意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〕

市內電話：(                )
行動電話：

E-mail：

參加組別：□國小組    □國中組    □高中職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＊本表可影印使用

作品照片浮貼膠黏處（請浮貼3x5吋以上照片或數位圖片1張）

作品介紹（50字內簡述）：

學校完整

名稱(A)

指導老師

相關資訊

所屬單位：□同A    □才藝班或工作室   □其他
姓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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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/市　　　　　　　鄉/鎮/市/區

〔國/私/縣/市〕立

★

★

參加組別：□國小組    □國中組    □高中職組

編號 (由承辦單位填寫)
親自取件者，請務必攜帶本「簡章」，以茲為憑。

取  件  資  料  表

□ 親領，請於2009/10/29(四)～11/1(日)取件
□ 宅配（地點：□A、□B、□C）～貨到付款

□ 親領，請於2010/2/28(日)下午～3/1(一)取件
□ 宅配（地點：□A、□B、□C）～貨到付款



2010全國生肖陶藝競賽展

報名表
編號 (由承辦單位填寫)

學生姓名

作品尺寸 長                 ×寬                 ×高                  cm 組  件  數
□ 單件（含底版固定多個配件組合，或已燒製成整件）
□ 組件，共計________單件

1.  作品照片

2.  作品介紹

3.  作品送件
方式及參

賽證明需

求

送件方式：□親自(或委託)送件　□宅配

　　　　　　

 

學生家長

或聯絡人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係：

學生住家或

通訊地址

(B)

□□□□□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縣/市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鄉/鎮/市/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村/里

　　　  　　　     　鄰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路/街　       　段　       　巷　       　弄　　   　號　      　樓  

指導老師

通訊地點
(C)

□同A　□同B　□才藝班或工作室（地址如下）〔行號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〕

□□□□□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縣/市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鄉/鎮/市/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村/里

　　　  　　　     　鄰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路/街　       　段　       　巷　       　弄　　   　號　      　樓  

未入圍之

取件方式

□ 親領，請於2009/10/29(四)～11/1(日)取件
□ 宅配（地點：□A、□B、□C）～貨到付款

參展後之

取件方式

□ 親領，請於2010/2/28(日)下午～3/1(一)取件
□ 宅配（地點：□A、□B、□C）～貨到付款

一、競賽宗旨：為迎接新年度，推廣並鼓勵全國青少年學生陶藝創作，舉辦年度生肖主題陶藝競賽。

二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臺北縣政府
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

三、徵件組別：國小組、國中組、高中職組

四、徵件內容：

（一）以「虎」為題材。

（二） 材料須以陶瓷為主要創作媒材，坯體與釉藥皆需燒製完成（不接受紙黏土等未經燒製之材質代替陶瓷）。作品若
由多個配件組成或作品站立不穩時，請加底板固定，以免損傷或遺失。作品單邊尺寸(含底座)不得超過40公分。

五、參賽資格：全國之國小、國中及高中職在校學生，每人限報名乙件，限個人創作，不接受集體創作。同校送件以40人為限。
六、評審重點：創意構思、主題表現、技巧運用及完整度，各佔25％。
七、獎項內容：

（一）特優（共計30名）：獲獎狀乙幀，專刊2本，圖書禮券1000元。
（二）佳作（共計40名）：獲獎狀乙幀，專刊2本，圖書禮券800元。
（三）入選（共計50名）：獲獎狀乙幀，專刊2本，圖書禮券500元。

八、本簡章及報名表可影印，或至「臺灣陶藝競賽網」http://www.ceramics.tpc.gov.tw/competition下載。
九、競賽程序：

（一）報名及送件

1. 送件內容：作品原件及報名表（參賽者請填妥「報名表」及「取件資料表」，資料不齊者，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）
2. 送件方式：親自送件或宅配（請小心包裝，如有破損，承辦單位不負賠償之責）
3. 送件日期：2009/10/21(三)∼10/24(六)（以送達日10/24，16:30前為準）
4. 送件時間：9:30∼12:00，13:00∼16:30。
5. 送件地點：陶博館陶瓷藝術園區展示廳
6. 備　　註：

(1)「送件資訊」如附，請影印使用，張貼於作品包材外箱上。送件方式及相關費用請自理。
(2) 開車親送或宅配者，請由「陶博館南側道路」送至收件地點。(交通指引如附)
(3)  非開車之送件者，請由「陶博館文化路入口」或「陶瓷藝術園區入口」憑本「報名簡章」進入，送至收件地點。

（二）評審結果公布

2009/10/28(三)在「臺灣陶藝競賽網」公佈入圍名單，敬請留意，後以專函通知。
（三）退件

1. 未入圍作品退件
(1)退件日期：2009/10/29(四)∼11/1(日)，共4日。
(2)退件時間：9:30∼12:00，13:00∼16:30。
(3)退件地點：陶博館陶瓷藝術園區展示廳

2. 參展作品退件
(1)退件時間：2010/2/28(日)15:00∼18:00，及 3/1(一)9:30∼12:00，13:00∼16:30。
(2)退件地點：陶博館陶瓷藝術園區展示廳

3. 備註：  
(1)親自取件者，請務必攜帶本「簡章」及「包裝材」至陶博館退件地點領取作品。 
(2)不另行通知退件時間，逾期未領者，視同放棄作品，由陶博館全權處理參賽作品。 
(3)選擇「宅配」取件，運費由參賽者負擔，貨到付款。

十、參賽須知：

（一）陶博館對入選作品保有研究、攝影、印製出版品、開發紀念品、宣傳等教育與推廣之權利。

（二）凡報名參賽者，視同遵循本簡章各項規定。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承辦單位審議後修正公布。

（三）請參賽學校惠予送件老師公假排代，以辦理本競賽收、退件事宜。

（四）指導老師敘獎：獲入選以上之作品，承辦單位將行文參賽學校所屬縣市之教育局處，建議敘獎事宜。

十一、展覽及活動訊息：

（一）展覽期間：預計2009/12/25(五)∼2010/2/28(日)，於陶博館陶瓷藝術園區展示廳展出。
（二）頒獎典禮：確定日期另行通知。

十二、連絡通訊：

（一）地址：23942臺北縣鶯歌鎮文化路200號
（二）電話：02-86772727分機507　典藏展示組／林小姐
（三）傳真：02-86774034
（四）E-mail：ad0628@tpc.gov.tw

學生姓名

未入圍之

取件方式

作品名稱

□ 單件 （含底版固定多個配件組合，或已燒製成整件） 
□ 組件，共計________單件

參展後之

取件方式

作品組件數

「A」表學校、「B」表學生住址、「C」表指導老師地址

作品名稱
□男　

□女

參賽證明需求：□是　□否（僅供參賽事實及紀念用）

學校電話：(                )
學生班級：　　　　　  科

　　　　　　 年 班

市內電話：(                )
行動電話：

E-mail：

〔作品狀況：□完好    □曾斷裂再黏合，持拿移動請注意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〕

市內電話：(                )
行動電話：

E-mail：

參加組別：□國小組    □國中組    □高中職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＊本表可影印使用

作品照片浮貼膠黏處（請浮貼3x5吋以上照片或數位圖片1張）

作品介紹（50字內簡述）：

學校完整

名稱(A)

指導老師

相關資訊

所屬單位：□同A    □才藝班或工作室   □其他
姓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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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國/私/縣/市〕立

★

★

參加組別：□國小組    □國中組    □高中職組

編號 (由承辦單位填寫)
親自取件者，請務必攜帶本「簡章」，以茲為憑。

取  件  資  料  表

□ 親領，請於2009/10/29(四)～11/1(日)取件
□ 宅配（地點：□A、□B、□C）～貨到付款

□ 親領，請於2010/2/28(日)下午～3/1(一)取件
□ 宅配（地點：□A、□B、□C）～貨到付款



福虎生風

2010全國生肖陶藝競賽展
徵件簡章

寄
件
人
：

寄
件
人
電
話
/手
機
：

  
  
  
  
  
  

  
  
  
  
收
件
地
點
：

23
94

2 臺
北
縣
鶯
歌
鎮
文
化
路

20
0 號
〔
陶
博
館
‧
陶
瓷
藝
術
園
區
展
示
廳
〕
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臺
北
縣
立
鶯
歌
陶
瓷
博
物
館
‧
典
藏
展
示
組
收
〈
連
絡
電
話
：

02
-8

67
72

72
7 分
機

50
7 林
小
姐
〉
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  
參
加
：
福
虎
生
風
—

20
10
全
國
生
肖
陶
藝
競
賽

交
通
指
引
圖
：

送
件
資
訊
 (
本
表
請
影
印
使
用
，
張
貼
於
作
品
包
材
外
箱
上
)

收件日期：2009/10/21∼10/24
廣邀全國高中職以下在校學生踴躍參加

福虎

生風
全國生肖陶藝競賽展

2010 徵件簡章

1.
 開
車
親
送
或
宅
配
者
，
請
由
「
陶
博
館
南
側
道
路
」
(鶯
歌
鎮
文
化
路
22
6巷
，
玉
山
旅
店
旁
進
入
，
前
進
約

80
0m
，
至
盡
頭
右
轉

5m
)，
送
至
收
件
地
點
。

2.
 非
開
車
之
送
件
者
，
請
由
「
陶
博
館
文
化
路
入
口
」
或
「
陶
瓷
藝
術
園
區
入
口
」
憑
本
「
報
名
簡
章
」
進
入
，
送
至
收
件
地
點
。

主辦
單位

承辦
單位


